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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GoBack]第一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任务
完成情况表

	整改任务
	达州市委、市政府明确提出要尽快创造条件搬迁达钢至城市外围，并于2013年成立达钢搬迁工程指挥部，从2013年起连续3年将其列为年度重大工程项目，实施目标考核，但有关搬迁工作至今无实质性进展。

	整改实施主体
	达州市委、市政府

	整改目标
	2018年12月底前完成污染源整治，2019年12月底前实现达州钢铁集团公司污染排放进一步大幅减少，2020年至2024年，完成达州钢铁集团公司关闭的相关工作，2025年实现达州钢铁集团公司在主城区关闭。

	整改时限
	2025年12月

	整改措施
	1．达州市成立由市委书记、市长任双组长的达州钢铁集团公司环保整治领导小组，研究解决相关重大事项，强力推进达州钢铁集团公司环保整治工作。
2．在达州钢铁集团公司达标排放改造的基础上，近期按照“减产量、调工艺、腾空间”的要求，深入推进环保整治工作。2018年4月底前完成系统环保整治方案编制；2018年12月底前完成污染源整治，严格监督执法，全面限制废水、废气、噪音等污染排放；2019年6月底前拆除原80平方米烧结机；2019年12月底前实现达州钢铁集团公司污染排放进一步大幅减少。
3．统筹考虑环境容量、城市建设、城市管理、社会稳定、未来发展等多方面因素，2018年12月底前在实施环保整改的同时，启动战略投资者引进等前期工作，推动异地转型发展；2020年12月底前，如战略投资者引进成功、立项获得批准等相关条件具备后，则实质性启动异地发展工作；2021年12月底前启动达州钢铁集团公司债务化解工作，确保社会大局稳定，为顺利实现原址关闭创造条件；2023年12月底前启动职工安置和再就业工作，确保达州钢铁集团公司在原址关闭后职工得到妥善安置；2025年12月底前全面实现达州钢铁集团公司在原址关闭；力争提前实现关闭目标。

	整改主要工作及成效
	1.2019年1月，达州市成立由市委书记、市长任双组织的达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异地搬迁领导小组；；2021年10月，江西方大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成立达州钢铁搬迁项目指挥部。
2.2018年12月，完成污染源整治，实现了废气、废水等污染物达标排放；2018年5月，停产关闭并拆除原80平方米烧结机设备主体；2021年对烧结、炼钢等18个项目进行了超低排放改造，减少了污染物排放量。
3.2020年5月，达钢集团完成司法重整；2021年12月，取得《达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同意达钢搬迁升级项目备案的批复》；2025年3月，达钢老厂区全面停产关闭；2025年4月，达钢新厂区举行揭牌仪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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